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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成
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也规定，子女应当关心
老人的精神需求。因此，苏大爷的子女理应履
行赡养责任。同时，法院指出，老年人有权根
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养老方式。苏大爷鉴于
家庭关系紧张、子女照顾意愿不强，提出入住
养老机构，意愿应当被尊重。最终，法院综合
考量苏大爷的实际需求、各子女的经济负担能
力以及当地生活水平，经调解，四名子女自愿
每人每月支付赡养费1000元，并每人每月去养
老院看望苏大爷一次。

84岁老爹想去养老院

四个子女谁买单？

  家住潍城区的苏大爷今年84岁，有四个子
女，老伴在多年前已经去世。苏大爷视力残
疾、出行不便，在长子家住了五年，其间积累
了很多矛盾，其他子女也都不愿接手照顾。苏
大爷提出想去养老院生活，子女们却因每月费
用问题争执不下。无奈之下，苏大爷通过街办
社区申请了法律援助，将四个子女告上法庭，
要求他们支付赡养费，并且要求每人每月轮流
探望一次。

法院审理

律师看法

  山东大韵律师事务所仪芳如律师认为：养
老方式的选择权在老人手中。现实中，不少子
女觉得送父母去养老院“不孝顺”“丢面
子”，强行把老人留在家里，却因精力有限、
关系紧张导致老人过得并不舒心。本案明确传
递了一个信号，子女应当尊重老人基于自身状
况和家庭现实作出的理性选择，让老人住进养
老院也是尽孝的一种方式。另外，赡养不仅仅
是给钱。法律层面规定的赡养义务，包含经济
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层面。子女定
期看望、电话问候，正是对“精神赡养”的
强调。
  俗话说，人老了就像小孩。有时候，老人
要的不仅是吃饱穿暖，还要过得顺心。老有所
依，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是法律赋予每一位老
人的权利。让老人的晚年活得舒心、有尊严，
才是为人子女最好的孝顺。

  仪芳如，山东大韵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潍坊市律师协会青年律师委员会委员，执业
10年，专注房地产纠纷、婚姻家事领域法律
实务，擅长处理复杂工程款案件、离婚财产
分割及子女抚养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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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警察荣誉》讲述的是见习警员李大为、夏洁、
杨树和赵继伟在派出所的工作与生活。他们一开始对警察这
个职业怀抱各种憧憬，然而面对巨大的工作压力也有过困
惑、迷茫，甚至放弃的念头，但在老一辈的言传身教中，四
个年轻人经受住了考验，最终成长为合格的人民警察。本期
“看剧说法”，让我们一起来看其中涉及的法律知识。

血亲关系能否通过协议解除？

  场景：王建国在公交车上与人冲突后
晕倒，被送医查出肝硬化晚期。民警联系
其儿子王刚，王刚出示一份“断绝父子关
系协议”，称早已与王建国脱离关系，拒
绝承担赡养与医疗费用。王建国自述因家
暴导致家庭破裂，晚年患病被家人赶出，
无奈在外讹钱求生。民警指出该协议无
效，但王刚仍拒不履行义务，案件陷入情
理与法理的冲突。最终在调解与普法下，
王刚承担起法定赡养责任。血亲关系能否
协议解除，协议达成后子女赡养义务是否
可免除？
  解析：血缘父子关系属法定身份关
系，不得通过私下协议解除；成年子女对
缺乏劳动能力、生活困难的父母负有法定
赡养义务，协议免除义务因违反法律强制

性规定与公序良俗而无效。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6条、第1067条，成
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法
定义务。自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只能
因一方死亡终止，不能通过协议、声明解
除。即便签订“断绝关系”文书，因违反
法律强制性规定与公序良俗，属于无效民
事法律行为，不产生法律效力。子女不得
以父母早年过错、分家析产、父母再婚等
理由拒绝赡养。无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
父母，有权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拒不履
行的，父母可向法院起诉，判决生效后可
申请强制执行。同时，对遗弃、虐待老人
情节恶劣的，还可能触犯《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构成遗弃罪，依法承担刑事
责任。

违规养犬致人损害需担何责？

  场景：孙大爷在小区遛大型犬，未办
狗证、未牵绳，犬只扑向幼童致其摔倒受
伤。孩子父母仅要求道歉，孙大爷反而装
病倒地讹钱，其家属随后到对方家中泼油
漆、砸门闹事，严重干扰正常生活。民警
出警后，孙家人拒不认错，甚至抬老人到
派出所撒泼。虽老人年逾70岁不便拘留，
但其行为已构成违法，最终结合其家属涉
毒线索一并处理。违规养犬致人损害需要
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解析：未办证、不牵绳属行政违法；
犬只致人损害，饲养人承担无过错侵权责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5

条、1246条规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饲
养人或管理人承担无过错责任，除非受害
人故意挑逗方可减免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75条明确，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处警告，警告不改或放任动物恐吓他人，
处200元—500元罚款。
  各地养犬条例普遍要求登记办证、牵
绳、佩戴犬牌、禁养烈性犬。遇到遛狗不
牵绳伤人，可固定视频、伤情、证人等证
据，先报警要求行政处罚，再通过民事诉
讼索赔医疗费、护理费等。文明养犬是法
定义务，而非个人自由。

只有吸毒事实要负什么法律责任？

  场景：曹建军带杨树抓获孙大爷涉毒
的外孙大宝，以此为契机，
让孙家人和孩子父母达成
和解。大宝则因为吸毒受
到了法律制裁。在现行

法律规定下，只有吸
毒事实需要
负 什 么 样
的法律责
任？

 

  解析：结合现行法律法规规定，仅存
在单纯吸毒事实（无其他关联违法犯罪行
为），需承担的法律责任主要以治安管理
处罚和戒毒管控为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八十四条，吸食、注射毒品的，处
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三千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
留或者一千元以下罚款。同时，公安机关
可责令其六个月至一年以内不得进入娱乐
场所、不得擅自接触涉及毒品违法犯罪人
员，违反该规定的，将额外处以五日以下
拘留或者一千元以下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戒
毒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若被认定为吸
毒成瘾人员，公安机关可责令其接受为期
三年的社区戒毒，要求其定期接受检测、
履行社区戒毒协议，不得擅自离开执行
地；对于吸毒成瘾严重，通过社区戒毒难
以戒除毒瘾的人员，公安机关可以直接
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吸毒人员主
动到公安机关登记或者到有资质的医
疗机构接受戒毒治疗的，不予处罚。
单纯吸毒本身不构成刑事犯罪，但
如果伴随非法持有毒品数量较
大、容留他人吸毒、贩毒等行

为 ， 将 另 行 追 究 刑 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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